
 

 

证券代码：603360        证券简称：百傲化学         公告编号：2022-061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进展暨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交易概述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召开

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转让子公司沈阳百傲化学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沈阳凯盛隆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隆”或“交易对方”）出售公司全资子公司

沈阳百傲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百傲”或“标的公司”）100%股权，交

易价格根据沈阳百傲截至股权交割日（即沈阳百傲 100%股权转让给凯盛隆并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价值确定，具体金额以审计结果为准。

同日，公司与凯盛隆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权出售完成后，公司不再

持有沈阳百傲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月 19日披露的《大连百傲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出售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无须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进展 

公司于 2022年 12月 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子公司沈阳百傲化学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凯盛隆

出售全资子公司沈阳百傲 100%股权调整为公司向凯盛隆出售全资子公司沈阳百

傲 82%的股权，交易价格根据沈阳百傲截至股权交割日（即 2022年 12月 30日）

经审计的净资产价值确定，具体金额以审计结果为准。同日，公司与凯盛隆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在沈阳



 

 

百傲 82%股权的交易价格经审计确定前，按照调整后审计基准日（2022 年 9月 30

日）的净资产审计值与审计基准日至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的账面损益金额之

和的 82%，对标的公司股权先行定价。交易对方凯盛隆应在 2022 年 12 月 30 日

前向公司支付上述先行定价金额的 51%，并完成股权过户。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沈阳百傲截至 2022 年 9月 30日的审计报告（致同审

字（ 2022）第 210C025860 号），审计基准日沈阳百傲经审计净资产为

86,274,845.14 元，与审计基准日至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的账面损益金额之

和共计 77,097,574.90 元，以此计算交易对方凯盛隆应在 2022 年 12 月 30 日前

向公司支付上述先行定价金额的 51%的金额为人民币 3,225.00 万元。公司已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收到上述价款，并于当日办理完成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产权变

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方案的调整，是经买卖双方友好协商，基于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布局，且公司对沈阳百傲尚有未收回的借款及往来款，为加强公司对该部分借款

及往来款收回情况的管理与监督，公司保留部分沈阳百傲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沈阳百傲 18%的股权，沈阳百傲不再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为支持控股子公司沈阳百傲日常经营管理产生的借款及往

来款，将因本次交易被动形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以下简称“本次财务资助”）。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三、 交易对方的情况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沈阳凯盛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2MA0YTJD94J 

成立时间：2019 年 07月 18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丽岛路 46-1号 202室 

法定代表人：李荣照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智能设备、矿山机械设备及配件技术开发、销售、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公路工程、隧道工程、装饰工程、防水工程设计、施工；塑

料制品、五金交电、橡胶制品、家用电器、通用设备及配件、金属制品、铸锻件、

模具、化工产品、化工原料、建筑材料销售；机械电子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李荣照直接持有凯盛隆 80%股份，为凯盛隆的实际

控制人。 

（二）交易对方主要财务信息 

凯盛隆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170,606,989.83 171,239,119.38 

负债总额 16,787,254.63 16,805,188.21 

净资产 153,819,735.20 154,433,931.17 

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 1月-9月 

营业收入 28,695,575.12 13,958,633.74 

净利润 2,626,875.85 614,195.97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除本次交易外，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四、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沈阳百傲化学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2 年 06月 11日 



 

 

住所：沈阳化学工业园 

经营范围：生产化工产品添加剂（需前置审批项目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沈阳百傲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该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

他任何权利受限的情况，不存在影响本次交易的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沈阳百傲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347,751,419.92 332,628,838.43  

负债总额 205,506,036.53 246,353,993.29  

净资产 142,245,383.39 86,274,845.14  

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 1月-9月 

营业收入 36,892,658.58 39,104,143.65  

净利润 -42,113,799.56 -55,970,538.25  

注：上述 2021 年度财务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2年前三季度财务数据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 2022 年 12 月 29 日，沈阳百傲与公司存在为支持沈阳百傲日常经营管

理发生的借款及往来款共计 204,822,958.32 元，本次签署的补充协议中约定沈

阳百傲就上述款项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沈阳百傲不晚于交割日之后 24 个月偿

还全部借款及往来款，借款利息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五、 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定价合理性分析 

经公司与凯盛隆双方谈判商定，公司向凯盛隆出售全资子公司沈阳百傲 82%

的股权，交易价格根据沈阳百傲截至股权交割日（即 2022 年 12 月 30 日）经审

计的净资产价值确定，具体金额以审计结果为准。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合理，本次

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凯盛隆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

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签订当事人 

股权出让方（甲方）：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受让方（乙方）：沈阳凯盛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二）标的股权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沈阳百傲化学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三）交易价格 

经甲乙双方同意，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沈阳百傲截至股权交割日（即标的

股权转让给股权受让方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价值确定，

具体金额以审计结果为准。 

（四）交易支付安排 

1、自《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由股权受让方向以股

权出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汇入定金壹仟肆佰贰拾万元（小写:人民币 1,420.00万

元）。 

2、股权受让方应自股权交割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启动交割日审计，审计机

构需经双方确认。 

3、股权受让方应在《股权转让协议》完成股权工商变更之日起三十个工作

日内完成交割日审计，并确认转让价格，之后三十个工作日向股权出让方指定的

银行账户汇入首期股权转让款，首期股权转让款金额与定金之和应达到股权转让

交易价格的 51%。 

4、股权受让方应在审计报告出具日之后一年内，向股权出让方账户汇入剩

余的 49%转让交割款。 

（五）股权转让完成 



 

 

沈阳百傲就本次股权转让在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后，股权受让方成为沈阳百傲的股东，享有和承担相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 

（六）违约责任 

1、如发生以下任何一事件则构成该方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之违约： 

（1）任何一方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的任何条款； 

（2）任何一方违反其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

或任何一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被认定为不真实、

不正确或有误导成分。 

2、如任何一方违约，对方有权要求即时终止《股权转让协议》及/或要求其

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 

若股权受让方未在约定时间向股权出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股权出让方

有权单方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股权受让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交

易价款的 20%支付违约金。若标的股权已办理交割手续，股权出让方有权要求股

权受让方返还标的股权或要求股权受让方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并按照《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交易价款的 10%支付违约金。 

若因股权出让方的责任（包含但不限于股权出让方所持有标的股权份额因自

身及其母公司行政处罚、债务纠纷被司法冻结、质押等行为所造成违约）所造成

股权受让方无法完成股权交割的，由股权出让方承担违约责任。股权出让方须向

股权受让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交易总价款的 20%支付违约金并返还股权

受让方已支付的前期股权转让价款本息（利息按照法律规定的民间借贷上限，从

交付之日起计算）。为此股权出让方承诺：股权出让方以未能完成股权转让变更

的公司 100%股权份额从公司应分配利润为其履约行为提供担保，承诺委托公司

代为违约方偿还股权受让方本条所述违约金及已支付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

股权转让价款本息。 

公司与凯盛隆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内容修改部分 



 

 

1. 双方同意将“标的股权”修改为股权出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82%的股权（对

应注册资本 8,200万元）。乙方将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价格收购标的股权。 

2. 双方同意将“审计基准日”修改为 2022 年 9月 30日，并确认“股权交割

日”为 2022年 12月 30日。 

3. 双方同意，股权的转让价格变更为股权交割日的目标公司净资产审计值的

82%。 

4. 双方同意，在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经审计确定前，按照审计基准日的净资

产审计值与审计基准日至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的账面损益金额之和的 82%，

对标的股权先行定价。乙方应在 2022 年 12 月 30 日前向甲方支付上述先行定价

金额的 51%，并完成股权过户。 

5. 过户完成之后，由经双方同意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交割日审计，确定股权

交割日目标公司净资产审计值，乙方应在不晚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支付剩余全

部股权转让款。 

6. 股权过户完成后，乙方成为目标公司股东，享有目标公司 82%的权益和自股

权交割日起的后续股东义务，按持股比例及公司《章程》规定享有公司利润并承

担亏损。 

7. 在股权交割完成后，甲乙双方同意目标公司与甲方就其与甲方截至 2022年

12 月 29 日的 204,822,958.32 元借款及往来款签订借款协议，双方同意目标公

司在不晚于交割日之后 24 个月偿还相应借款及往来款，利息参照同期银行贷款

利率。 

（二）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协议不可分

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除本协议中明确修改的条款之外，

原协议的其余部分应该完全继续有效。本协议与原协议有相互冲突时，以本协议

为准。协议各方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而另行签订的递交工商登记的股权转让

协议及相关文件应符合原协议及本协议的约定，如与原协议及本协议存在抵触的，

以原协议及本协议约定为准。 

七、被动形成财务资助风险防控措施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沈阳百傲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为支持其

日常经营管理产生的借款及往来款，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将被动形成公司对外提

供财务资助，其实质为公司对原控股子公司（如本次交易完成）日常经营性借款

及往来款的延续。截至 2022 年 12 月 29 日，沈阳百傲向本公司借款本息和及往

来款共计 204,822,958.32 元。公司与凯盛隆约定，在本次股权交割完成后，沈

阳百傲在不晚于交割日之后 24个月偿还前述全部借款及往来款。 

八、 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财务资助主要系调整子公司沈阳百傲化学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方案所致。

沈阳百傲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期间，公司为支持其日常经营管理发生的借款及往

来款，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将被动形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该项业务

实质为公司对原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性借款及往来款的延续。本次事项审议程序

合法合规，我们就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的必要性、价格的公允性以及存在的风险性

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和论证，交易各方对被动形成的财务资助事项进行了后续安排，

沈阳百傲将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并在不晚于交割日之后 24 个月偿还全部

204,822,958.32 元借款及往来款，利息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行为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出售子公

司股权被动形成财务资助事项。 

九、 出售子公司股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出售完成后，公司持有沈阳百傲 18%的股权，沈阳百傲不再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聚焦主业，优化公司业务和管理结构，提

高公司资金和资源利用效率，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况，不会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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